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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產業零組件發展應用推動計畫」 

公告事項 

一、 計畫目標 

    為落實「AI 新十大建設推動方案－全球 AI 機器人供應

鏈樞紐」之政策願景，本計畫聚焦推動機器人零組件的國產

化，涵蓋感測、驅動、控制與 AI應用等核心模組。透過產業

鏈合作機制，促進零組件供應商與機器人業者間之技術整合

與市場驗證，以強化我國零組件供應鏈的自主性與國際競爭

力。 

二、 補助資格條件： 

本計畫可由單一業者或多家業者聯合提案，如為 2 家以

上之聯合提案，須由其中一家業者擔任主導單位提出申請，

申請資格為： 

(一)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二)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三)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布之最新

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 

(四) 不得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五) 由國內零組件製造商、機器人整機廠、機器人設計、機

器人整合企業與供應鏈廠商提出申請，單獨申請或聯合

申請之主導廠商須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並提供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 

(六) 承(五)，若主導廠商無工廠登記，且屬機器人設計、整合

者，則為聯合申請之零組件或機器人整機生產製造商須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並提供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依法免辦

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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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範疇 

(一) 以機器人供應鏈及應用場域的需求出發，協助零組件廠

以及機器人整機廠，推動機器人所需零組件研發與原型

製作應用，並鼓勵具研發實力之在地企業及新創團隊投

入模組設計與創新，可結合機器人與 AI應用模組，導入

市場導向思維，帶動整體機器人產業升級與價值提升。 

1. A 類-國際拓展：針對研發零組件取得國際機器人供

應鏈訂單、機器人整機取得國際客戶應用訂單、導入

國際新創機器人技術等，每案補助經費以新臺幣

1,600萬元(含)為上限。 

2. B 類-國內鏈結：針對研發零組件取得國內機器人供

應鏈訂單、機器人整機取得國內客戶應用訂單等，每

案補助經費以新臺幣 1,200萬元(含)為上限。 

(二) 優先補助申請業者或其機器人零組件應用之供應鏈、新

創團隊等，以位於台南六甲智慧機器人創新與應用研發

中心、沙崙智慧機器人研究中心、柳營科技工業區等智

慧機器人產業聚落者為主，惟不以特定區域為限。 

(三) 優先補助適用於服務型機器人之零組件，包含但不限於

傳動與驅動類零組件(如：線性滑軌、滾珠螺桿、輪型模

組、馬達、減速器等)、操控與執行零組件(如：關節模組、

氣壓、電動夾爪等)、結構與支撐類零組件(如：模組化機

構骨架、避震與緩衝結構件)等，並應載明對應之機器人

整機產品所需規格，惟不以此為限。 

(四) 優先補助工廠登記行業類別為 24、25、26、28、29、30、

31類，惟不以此行業類別為限。 

(五) 機器人定義： 

1. 依據 ISO8373：2012定義，機器人是具有兩軸以上且

可編程的驅動機構，有一定程度的移動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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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以服務型機器人為優先推動對象，包含但不限

於以下類型： 

(1) 工業用服務型機器人：應用於工廠或產線環境中，

支援製造流程與生產作業之自動化與智慧化應用，

如物料搬運、內部物流、設備巡檢等，並可與產

線設備及製造系統整合，包含輪式（如：AMR）、

足式（如：人形機器人）等機器人樣態。 

(2) 一般服務型機器人：應用於物流運輸倉儲、餐旅

接待、專業清潔、農業採摘、醫療照護、家居服務

等應用，包含固定式(如：餐飲機器人)、輪式(如：

AMR)、足式(如：人形機器人)等機器人樣態。 

(六) 提案廠商計畫書內容應符合以下規定： 

1. 由零組件製造商為主導廠商申請者，需提供零組件應

用標的之機器人整機廠名稱及所需零組件規格。 

2. 由機器人整機廠為主導廠商申請者，需聯合零組件製

造商提出申請，並具體載明需求規格及驗證規劃，並

說明整機之在地化程度。 

3. 由機器人設計、機器人整合之企業為主導廠商申請者，

需結合生產製造商聯合申請，並具體載明需求規格及

驗證規劃，並說明整機之在地化程度。 

四、 審查重點(包含成效指標) 

(一) 成果競爭力： 

1. 發展機器人關鍵零組件：應載明機器人應用所需之規

格、市場應用領域、產品單價及市場需求預測等有關

產品競爭力分析之量化資訊。 

2. 未來參與國內外合作及爭取市場訂單之規劃：說明預

計參與之國內外合作計畫項目、潛在合作對象、預期

訂單或合作機會、規劃投資金額，以展現其未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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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能力與市場競爭力。 

3. 說明計畫開發之零組件與國際相似零組件或模組之性

價比(性能、價格)與未來市場布局策略。 

(二) 產業發展性： 

1. 產業聚落與供應鏈帶動：計畫應帶動國內機器人相關

產業發展，聚焦國內機器人產業聚落(如：台南六甲創

新研發中心、沙崙研究中心、柳營工業區等)或其他具

規模機器人企業及新創公司所提出之零組件需求，強

化機器人零組件自主供應。 

2. 技術缺口與關鍵製程建置：計畫應以機器人零組件缺

口與技術為主軸，並須詳述零組件開發、關鍵製程技

術等建置工作規劃。 

3. 模組化或智慧化設計：說明計畫開發之零組件是否具

模組化設計（指零組件具備規格化、可替換及可重複

使用之設計特性，並可透過標準化裝配介面與不同機

型或系統進行整合，有助於快速組裝、維修或擴充），

或具智慧化功能設計（指零組件本身具感測能力，或

可透過與軟體、控制系統或演算法整合，並採用國際

標準通訊介面，以實現智慧感知、動作預測、自動調

整或 AI 導入等智慧化應用），並說明其標準介面、

跨機型應用潛力及導入難易度之分析。 

(三) 計畫全程效益(含相關投資計畫)： 

1. 預期產出效益：說明預期可增加之產值、帶動投資金額、

就業機會等具體效益。 

2. 產業帶動效果：說明計畫如何帶動國內機器人產業鏈

發展，並提供機器人所需之關鍵零組件。 

3. 計畫可行性：包含計畫書完整性、可行性、經費編列合

理性，團隊組成及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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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衍生效益：包含員工 AI應用素質提升、成立新創

公司、對公司之影響(如：能量建立、技術升級、企業

轉型等)、對產業影響(如：充實產業缺口、進口替代等)。 

(四) 其他有利審查項目： 

1. 已具體取得或洽談中之海外市場訂單或合作案：如已

實質取得之訂單、已簽署之意向書(MOU、LOI)或已進

入實質洽談階段之合作計畫。 

2. 既有合作關係與供應鏈實績：與機器人新創公司或自

有品牌合作，提供零組件或協助品牌建立資源。 

3. 實際場域驗證與示範應用：規劃於實際場域（如物流、

醫療、照護等）進行測試驗證，並提供具體示範效益或

成果資料。 

五、 計畫時程：計畫時程以不超過 2年(24個月)為限。(本計畫經

費須俟 115 年度預算審議程序完成，並經總統公布後始得動

支。) 

六、 應備申請資料： 

(一) 計畫申請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一式 1 份。 

(二) 計畫書一式 2 份。 

(三) 最近 3 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若為影本須加蓋企

業大小章)。 

七、 申請程序： 

申請本專案計畫者，應於公告受理期間親送或郵寄計畫書，

受理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5年 4 月 30日止(郵寄日期以郵戳

為憑；親送須於公告截止日當日下午 5 時前送達指定地址：

臺北市信義路三段 41-2號 10樓)，由本部籌組專業審查小組

進行審查(專家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訪視)，核定通過後簽約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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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注意事項： 

本公告未盡事宜，應依「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

及輔導辦法」、本主題式申請須知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